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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相亲遭“杀猪盘”，女子
被骗80多万元

2022 年，甲婚介所的负责人向小丽
发送婚介广告，广告图片中包含了某婚介
App二维码。小丽之后便与甲婚介所签
订了《婚介服务协议》，交纳服务费 998
元，约定由甲婚介所为其通过某App提
供求偶信息，安排线下相亲见面3次。甲
婚介所同时指导小丽注册使用线上相亲
软件，即某婚介App。

小丽使用该App期间，一昵称为“心
藏于山间”的男性用户添加小丽为好友，
并向小丽索要QQ号，两人转至QQ聊天。

“心藏于山间”自称从事期货交易，有

内部信息，让小丽用其账号体验，并提供
“某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网址链接及账
户、密码。小丽看到对方充值100万元快
速获利4万余元后心动，在对方的指导下
注册了账号，并先后充值80余万元，后发
现无法取出，遂报警。

警方调取了“心藏于山间”在线上相
亲软件的注册信息后发现，该用户注册使
用手机号1704*******为虚拟号，身份信
息均为虚构，暂无法查找核实犯罪嫌疑人
身份。

经查实，该线上相亲App由乙公司
运营，甲婚介所系乙公司的加盟商。二者
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搭建相亲平台
为会员提供服务。小丽遂起诉要求乙公
司赔偿其部分损失。

乙公司辩称，小丽系与甲婚介所签订
协议并付费，乙公司并未收取任何费用，
与小丽不构成合同关系。用户注册时需
通过手机号接收验证码，因手机号系实名
注册，输入验证码即已完成实名验证。线
上相亲软件中已列举10种常见骗术，聊
天界面亦提示“请谨慎交换其他平台的联
系方式，谨慎钱财来往，以防受到损失”，
故乙公司已尽到风险提示义务。小丽系
在QQ上被诈骗，与乙公司无关。

法院：婚介平台赔偿女子
5%损失

法院经审理认为，乙公司应当履行与
其服务性质、服务内容相对应的义务。甲
婚介所系乙公司的加盟商，介绍其线下会

员使用乙公司的线上相亲软件进行线上
交友，乙公司从加盟关系中获得部分收
益，“心藏于山间”亦向乙公司缴纳了198
元季度会员服务费，故乙公司并非无偿提
供服务。乙公司作为中介服务提供者，具
有如实告知、查验身份和网络安全保护的
义务。乙公司以注册时需要通过手机号
输入验证码为由，主张其对会员已进行实
名验证，但“心藏于山间”注册所用手机号
经公安机关核实，并无相关有效注册信
息。乙公司未切实核验用户真实身份信
息，未履行网络服务实名制职责，在提供
婚恋中介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疏漏和过
错，损害了小丽的信赖利益，并给公安机
关侦办刑事案件造成阻碍。

综上，乙公司未充分履行相关义务的
行为与小丽被诈骗的结果之间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乙公司存在一定过错，综合
考虑小丽的损失和乙公司过错程度，酌定
乙公司赔偿小丽损失的5%即40571元。
乙公司不服，上诉至南京中院。南京中院
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南京中院速裁庭法官陈宏军表示，婚
恋中介服务平台对于用户真实身份信息
的审核义务应高于一般社交网站。本案
中，小丽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接
受平台防诈骗宣传后仍然放松警惕、贪图
利益致财产受损，其本身对此应负主要责
任。乙公司运营线上相亲软件，在软件中
列举了常见骗术并在聊天界面进行了防
诈骗提示，已尽到一定的风险提示义务，
但仍存在一定的疏漏和过错，故应承担一
定的赔偿责任。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方逸凡 记者 高达）近
日，由上海开往盐城的G8988次列车运行至苏州
园区站时，旅客邱某因未能及时下车，在车门关闭
后按下紧急制动按钮，导致列车晚点7分钟。现
代快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女子邱某因涉嫌扰乱公
共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予以行
政拘留7日的处罚。

10月 21日上午 8时 55分许，本该正点驶出
苏州园区站的G8988 次列车却停靠在站台上迟
迟未开出。原来，是旅客邱某在列车关门后按下
了紧急制动按钮，触发了列车警报。接到报警
后，苏州站派出所民警立即将该女子带至办案区
进一步调查。

经询问，邱某当日购买了上海站至苏州园区
站的G8988次车票，上车后由于太过疲惫，便小睡
了一会儿。等她再次醒来时，却发现列车已经到
站，慌乱中她拿起行李就往14车车门旁边跑，由
于不确定列车此时停靠的是否为苏州园区站，本
已走到车门旁的她又折回车厢询问其他旅客，在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她又再次向车门走去。此时，
车厢车门已经在缓缓关闭。邱某“想都没想”便将
车门旁的三个按钮都按了一遍，触发了列车警
报。列车工作人员闻讯赶来，将邱某移交至上海
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
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
第一款第（三）项，女子邱某
因涉嫌扰乱公共交通工具上
的秩序被上海铁路警方依法
予以行政拘留7日处罚。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高帅 顾颖 记者 严君臣）
外卖骑手配送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使第三人受
伤，法院认定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那么，用人
单位赔偿后能否起诉骑手主张行使追偿权？10
月23日，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近日，南通市通州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追偿权纠纷，并最终通过
调解由骑手向用人单位赔偿6万元。

小李毕业后为了增加收入，选择加入新业态
群体，在网上与一家中介公司签订了《自由职业者
承揽协议》。该公司将小李推荐给其所合作的一
家人力公司，小李接受该人力公司对其服务内容
及质量的管理，公司作为被保险人为小李投保了
雇主责任险，小李正式成为一名“骑手”。

某日，小李在完成一笔配送服务订单的过程
中，与刘某甲驾驶的电动二轮机动车发生碰撞，造
成乘坐人刘某乙八级伤残。后刘某乙起诉至法
院，要求小李及其所属公司赔偿因该起事故造成
的损失近33万元。

一审法院查明，小李存在“驾驶无牌号电动二
轮机动车”等过错情形，应承担全部责任。又因小
李系在为某人力公司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交通事
故，故应由某人力公司承担侵权责任。法院判令
某人力公司向刘某乙赔偿损失30.9万余元。

人力公司不服上诉，二审维持原判。判决生
效后，该公司履行了文书确定的赔偿义务。

就在小李以为有用人单位兜底，为其全额“护
体”的时候，某人力公司以小李存在重大过失为
由，一纸诉状将其起诉至通州法院，向其追偿一半
的损失。

小李不解，其明明是职务行为，某人力公司还
有雇主责任险傍身，为何还要向其追偿？

庭审中，某人力公司认为，小李无证驾驶无牌
号电动二轮机动车，符合雇主责任险免责情形，小
李的行为应认定为重大过失情形。据此，公司主
张按50%的比例向小李进行追偿。

经过分头调解，小李意识到自身未尽到谨慎、
注意义务的过失，某人力公司考虑到小李缺乏工
作经验、公司亦负有管理义务等情况，双方互谅互
让，最终达成一致调解意见，小李向某人力公司赔
偿6万元。至此，因本起交通事故引发的一系列
纠纷终于案结事了。

错过下高铁竟按紧急制动按钮
女子被行拘7日

网络相亲被骗80多万，平台被判赔5%
女子通过网络平台相亲却被对

方诈骗了80多万元，仅有对方手机
号、QQ号，不知其真实身份，相亲平
台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10月
22日，南京中院公布该起案件，婚介
平台被判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通讯员 陈宏军 张珂瑶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孙苏皖

外卖骑手送餐时撞伤人
公司赔偿后向骑手追偿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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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栾艺伟 记者 毛
晓华）男子小朱和女子小高相恋，小朱多
次向女方转账共10万余元并购买了“三
金”。半年多后，两人分手，小朱追讨“三
金”及钱款，小高退还了“三金”但拒绝退
还钱款，称这些钱是男方为增进感情自愿
赠与。泰州靖江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恋
爱当事人基于恋爱关系短期内数次、大额
将己方财产无偿给予对方，为达到结婚目
的的赠与。现结婚目的无法实现，赠与财
产应当返还。根据双方交往程度、恋爱时
间长短、特殊节日的转账等实际情况，法
院对原告主张的10万元酌情确定由被告
返还60%即6万元。

小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一次偶然的
机会搭载了乘客小高，同是单身的两人结
识后迅速发展为恋人关系。恋爱期间，小
朱多次向小高转账，金额累计达10万余
元。此外，小朱还为小高购买了“三金”。

半年多后两人分手。小朱向小高追
讨“三金”及钱款，小高退还了“三金”，但
拒绝退还钱款，二人因此对簿公堂，昔日
的恩爱“账单”也被呈上法庭。庭审中，原
告小朱主张其给小高转账，让小高学驾
驶、买手机、付房租等，均是出于结婚目的
给付于小高，现小高明确表示不愿和其结
婚，应将这些钱款全部退还。对此，小高
抗辩称，其和小朱之间不存在婚约，小朱
向其转账是为了增进感情、维系恋爱关系
自愿赠与，属于一般赠与，并非婚约财产，
因此没有返还义务。

靖江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恋爱当事人
基于恋爱关系短期内数次、大额将己方
财产无偿给予对方，并非单纯以无偿转
移财产权利为目的。原、被告恋爱期间，
原告多次转账数额较大的钱款给被告用
于支付房租、手机、驾校学费等，还为被
告购买“三金”，且双方均系单身，按常理
双方应是以结婚为目的交往，原告的一
系列转账行为应认定为原告为巩固双方
恋爱关系，进而达到结婚目的的赠与，为
附解除条件的赠与，并非无偿赠与。现
结婚目的无法实现，赠与行为则失去法律
效力，赠与财产应当返还。根据双方交往

程度、恋爱时间长短、特殊节日的转账、原
告的经济状况等实际情况，法院对原告主
张的10万元酌情确定由被告返还60%即
6万元。

法官表示，婚约财产是男方按照当地
民俗，以达到与女方结婚为目的，在结婚
之前为确立婚约关系，而送给女方的财
物。决定婚约财产是否返还，应以双方是
否缔结婚姻为主要依据，同时结合当事人
双方是否共同生活、过错程度、经济状况
等因素决定是否返还及返还的额度。而
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的转账是一般赠与
还是具有以结婚为目的的彩礼属性，应当
结合转账的时间、金额、用途以及双方的

财务状况等因素综合判断。
恋人恋爱期间的小额财物赠与或日

常消费支出，如购买衣服鞋子、日常生活
消 费 ，特 殊 节 日 给 付 的 财 物 ，“520”

“1314”等特殊含义的转账金额以及符合
当事人收入水平的小额转账等，应视为
一般赠与，分手后不能要求返还；而对于
较大金额的财物给付，应考虑转账行为
的目的、日常生活经验、善良风俗、各方
经济能力等因素，综合认定是否为以缔
结婚姻为目的的“附条件赠与”。如是

“附条件赠与”，男女双方分手后，赠与财
产所附目的无法实现，受赠与方应当将
财物予以返还。

给女友转账10万，分手后能要回来吗
男子告上法庭，法院判了：返还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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